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攀枝花市仁和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进一步做好仁和区城市主要建成区禁止

销售燃放烟花爆竹的通知
攀仁府办〔2017〕251 号

各乡镇人民政府,区政府各部门、派出机构，省市驻区各直管单

位：

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，保障公民身心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，

创造良好的工作、生产、生活环境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

保护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消防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及《烟花爆竹安全

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和市人大常委会决议（攀人发〔2017〕39

号）、《攀枝花城市主要建成区燃放烟花爆竹安全管理规定的通

知》（攀公发〔2017〕67 号），现将进一步做好仁和区城市主要

建成区禁止销售燃放烟花爆竹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区域

（一）主要建成区。

54 至仁和片区：北部紧邻市东区，南至先锋村，东至巴斯

箐加油站，西至路歇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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塆庄片区：渡仁西线与营盘山之间的用地，南至中坝公路，

南北长约 1700 米，东西宽约 700 米。

普达片区：东至迤沙拉大道，南至那召，西至板山箐水库，

北靠近南山工业园区。

（二）其它区域。

1.生产、经营、储存易燃易爆物品的车间、油罐区、仓库等

场所。

2.输变电设施安全保护区。

3.国家机关、军事禁区和军事管理区。

4.文物保护单位。

5.公园、山林、草地等重点防火区。

6.交通枢纽以及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。

7.医院、敬老院、疗养院、幼儿园、托儿所和中小学校。

8.商场、影剧院、歌舞厅等人员集中的公共场所。

9.其它严禁烟火的场所。

二、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时间

从 2018 年 1 月 1 日起，在上述区域内常年禁止销售、燃放

各类烟花爆竹。

三、其他事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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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大型活动需燃放烟花爆竹的，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统一思想，提高认识。各单位要充分认清开展“禁售

禁放”工作的目的和意义，要严格按照市环保局、市安监局、市

城管局、市公安局联合下发的《关于在攀枝花城市主要建成区禁

止燃放烟花爆竹的通告》要求，全力以赴地做好主要建成区“禁

售禁放”工作。

（二）抓住关键，强化落实。各相关牵头责任单位要切实将

工作落实下去、部署下去。区安监局要重点做好禁燃区范围内非

法生产、销售、储存烟花爆竹的检查工作，对禁放区内的烟花爆

竹经营许可证一律收回，对于违反通告的行为，一经发现的，依

法从严处罚；市公安局仁和区分局要严格审批烟花爆竹的运输；

对未经批准而在禁燃区范围内燃放烟花爆竹的单位或个人，要依

据法律法规的规定责令停止燃放，并处罚款，构成违反其它治安

管理行为的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法》给予处罚；构

成犯罪的，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区环保局要重点负责

做好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监控，及时通报情况；区城管局要重点加

大禁放区的巡查力度，配合有关部门查处街面上非法销售、燃放

烟花爆竹行为；各乡镇人民政府、区属各部门、各群团组织、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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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管单位要配合做好“禁燃”的教育、宣传和其他协助工作，并

同时将相关要求传达至每位职工。

（三）强化督导，严肃追责。各相关牵头责任单位要组成联

合检查组，对各落实单位工作进行督导检查，切实把各项任务落

到实处，对工作不力、作风不实、行动迟缓的单位和干部，要严

肃追责。

攀枝花市仁和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7 年 12 月 27 日


